
新增 QA 

新增日期 111 年 11 月 29 日 

新增主題 有關恢復受聘僱外國人之入國三日健檢時程相關規定 

題  目 Q1：有關受聘僱外國人恢復入國三日內辦理健康檢查之措施，

自何時開始實施? 

A1：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本（111）
年 11 月 25 日肺中指字第 1113601650 號函，自本年 12 月

1 日起恢復受聘僱外國人入國三日內健康檢查時程，故適

用對象為本年 12 月 1 日起入境之受聘僱外國人。 

    範例： 

(1) 12 月 1 日(Day 0)入境之受聘僱外國人，須於 3 個工作

日內辦理健康檢查，因此最晚須於 12 月 6 日(Day 3)前
完成入國三日健康檢查。(12 月 2 日為 Day 1、12 月 5
日為 Day2) 

(2) 12 月 12 日(Day 0)入境之受聘僱外國人，須於 3 個工

作日內辦理健康檢查，因此最晚須於 12 月 15 日(Day 3)
前完成入國三日健康檢查。(12 月 13 日為 Day 1、12
月 14 日為 Day2) 

Q2：受聘僱外國人持 2 日內快篩陰性結果，可赴受聘僱外國人

入國後健康檢查指定醫院辦理入國三日內健康檢查? 

A2：是的，目前受聘僱外國人於自主防疫期間 COVID-19 快篩

陰性即可外出；而各指定醫院於受理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

查時，將依據「醫療機構因應 COVID-19 感染管制措施」

及「自主防疫期間接受醫療照護時之感染管制措施」，落

實防疫作業，以維護受聘僱外國人與醫療工作人員之健康

健康安全。 

Q3：受聘僱外國人完成入國三日內健康檢查後，是否仍需返回

原自主防疫地點完成 0+7 自主防疫? 

A3：是的，受聘僱外國人完成入國三日內健康檢查後，建議返

回原自主防疫地點完成 0+7 自主防疫，並配合相關快篩等

規定。 
 


